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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役军人税费减免政策操作指南

一、退役士兵创业税费扣减

【适用对象】

从事个体经营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。

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

中央军委令第 608 号）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

退役士兵。

【政策内容】

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

从事个体经营的，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，在 3 年（36

个月，下同）内按每户每年 24000 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

应缴纳的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

和个人所得税。

【操作流程】

纳税人可登陆“天津市电子税务局”，通过“我要办税—税

费申报及缴纳”中的“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”模块申报减免，

也可至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。

1.填写增值税申报表附表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，选

择减税性质代码及名称，填写期初余额、本期发生额、本期实际

抵减税额，扣减增值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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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填写《附加税费情况表》，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

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（费）依据，选择减税性质代码、填

写减免税（费）额，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

育附加。

3.纳税人在进行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月（季）度预缴申报时，

填写《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》，勾选减免事项，填写减

免人数、减免税额、减免税人员名单，扣减个人所得税。

4.纳税年度终了，如纳税人实际减免的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

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减免税总额，纳税人

在进行经营所得个人所得税年度申报时，以差额部分扣减个人所

得税。填写《个人所得税减免税事项报告表》，勾选减免事项，

填写减免人数、减免税额、减免税人员名单，扣减个人所得税。

当年扣减不完的，不再结转以后年度扣减。

【税收减免管理】

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，在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进

行纳税申报时，注明其退役军人身份，并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退

出现役证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》《中国人民解放

军士官退出现役证》或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出现役证》《中

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》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

队士官退出现役证》留存备查。

【相关规定】

1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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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

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）。

2.《天津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天津市退役军

人事务局关于确定我市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扣减限

额标准的通知》（津财规〔2023〕2 号）。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 教育

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重点群体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

税收政策有关执行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 农业农村部 教育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2024年第 4号）

【有关问题】

1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，以申报时本年度已

实际经营月数换算其扣减限额。换算公式为：扣减限额＝年

度限额标准÷12×本年度已实际经营月数。

2.纳税人在扣减限额内，每月（季）依次扣减增值税、

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。

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是

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。纳税人本年内

累计应缴纳税款小于上述扣减限额的，减免税额以其应缴纳

税款为限；大于上述扣减限额的，以上述扣减限额为限。

3.政策执行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。纳

税人在 2027 年 12 月 31 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未满 3 年的，可继

续享受至 3 年期满为止。以前年度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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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满 3 年的，不得再享受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

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；以前年度

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 3 年且符合

2023 年第 14 号文件规定条件的，可按 2023 年第 14 号文件规定

享受优惠至 3 年期满。

二、吸纳退役士兵就业税收扣减

【适用对象】

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，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

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企业。

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是指依照《退役士兵安置条例》（国务院

中央军委令第 608 号）的规定退出现役并按自主就业方式安置的

退役士兵。

上述企业是指属于增值税或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企业等单位。

【政策内容】

2023 年 1月 1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，企业招用上述人员，

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，在 3 年（36 个月）按

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依次扣减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

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。定额标准为每人每年

9000 元。

【操作流程】

1.信息采集

（一）登录新电子税局后，点击【我要办税】 -【税收减免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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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【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采集】功能菜单，

或在搜索栏搜索点击跳转。

（二）进入系统后，会自动带出已采集过的自主就业退役士

兵信息，如果没有采集过，查询的结果为空。

点击“新增”按钮，可以进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信息采集。

采集完成点击“确认”校验通过后即完成信息采集。

（三）点击“编辑”，可以对已采集的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信

息进行修改。纳税人点击“删除”，系统提示“确认删除该人员”，

纳税人点击“确认”即完成信息删除。点击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姓

名，可以查看该人员信息。

也可至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。

2.申报减免

纳税人可登陆“天津市电子税务局”，通过“我要办税—税

费申报及缴纳”中的“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”模块申报减免，

也可至主管税务机关办税服务厅办理。

（1）填写增值税申报表附表《增值税减免税申报明细表》，

选择减税性质代码及名称，填写期初余额、本期发生额、本期实

际抵减税额，扣减增值税。

（2）填写《附加税费情况表》，调整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

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（费）依据，选择减税性质代码、

填写减免税（费）额，扣减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

教育附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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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纳税年度终了，如果纳税人实际减免的增值税、城市

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的减免税总

额，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，以差额部分扣减企业所得

税。当年扣减不完的，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扣减。

企业招用退役士兵扣减企业所得税，填写《减免所得税优惠

明细表》第 31 行“三十一、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企

业限额减征企业所得税”对应的“金额”栏内填写减免税额。

【税收减免管理】

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，将以下资

料留存备查：

1.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的《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现役证》

《中国人民解放军义务兵退出现役证》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官退

出现役证》或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出现役证》《中国人民

武装警察部队义务兵退出现役证》《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士官

退出现役证》。

2.企业与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签订的劳动合同（副本），

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记录。

3.《自主就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企业工作时间表》。

【相关规定】

1.《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部关于进一步扶持自主就业

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》（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

役军人事务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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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《天津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天津市税务局天津市退役军

人事务局关于确定我市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扣减限

额标准的通知》（津财规〔2023〕2 号）。

3.《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农业农村部 教育

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重点群体和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

税收政策有关执行问题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

障部 农业农村部 教育部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告2024年第 4号）

【有关问题】

1.企业按招用人数和签订的劳动合同时间核算企业减免税

总额，在核算减免税总额内每月依次扣减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

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。

2.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、地方教育附加的计税依据

是享受本项税收优惠政策前的增值税应纳税额。

3.企业实际应缴纳的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

和地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减免税总额的，以实际应缴纳的增值

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为限；实际应

缴纳的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大

于核算减免税总额的，以核算减免税总额为限。纳税年度终了，

如果企业实际减免的增值税、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

方教育附加小于核算减免税总额，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时

以差额部分扣减企业所得税。当年扣减不完的，不再结转以后年

度扣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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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在企业工作不满 1 年的，应当按月换算

减免税限额。计算公式为：企业核算减免税总额=Σ每名自主就

业退役士兵本年度在本单位工作月份÷12×具体定额标准。

5.企业招用就业人员既可以适用本项税收优惠政策，又可以

适用其他扶持就业专项税收优惠政策的，企业可以选择适用最优

惠的政策，但不得重复享受。

6.政策执行期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。纳

税人在 2027 年 12 月 31 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未满 3 年的，可继

续享受至 3 年期满为止。以前年度已享受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收

优惠政策满 3 年的，不得再享受财政部 税务总局 退役军人事务

部公告 2023 年第 14 号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；以前年度享受自主

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税收优惠政策未满 3 年且符合 2023 年第

14 号文件规定条件的，可按 2023 年第 14 号文件规定享受优惠

至 3 年期满。

三、军队转业干部创业免征增值税

【享受主体】

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

【优惠内容】

军队转业干部从事个体经营，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，其

提供的应税服务 3 年内免征增值税。

【享受条件】

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必须持有师以上部队颁发的转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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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件。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

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3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

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四十）项。

四、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免征个人所得税

【享受主体】

从事个体经营的军队转业干部

【优惠内容】

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从事个体经营，自领取税务登记证

之日起，3 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。

【享受条件】

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必须持有师以上部队颁发的转业

证件。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有关

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03〕26 号）第一条。

五、安置军队转业干部就业的企业免征增值税

【享受主体】

为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

【优惠内容】

为安置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就业而新开办的企业，自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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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，其提供的应税服务 3 年内免征增值税。

【享受条件】

1.安置的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占企业总人数60%（含）以上；

2.自主择业的军队转业干部必须持有师以上部队颁发的转

业证件。

【政策依据】

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

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附件 3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

点过渡政策的规定》第一条第（四十）项。

（备注：以上内容供退役军人熟悉了解，如发现不妥之处，请及

时反馈。有明确期限、额度规定的和国家及本市出台相关文件另

有明确期限、额度规定的从其规定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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